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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24年消防安全(建築物)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

條次 建議修正案 

1 刪去該條而代以 —— 

“1. 簡稱 

本條例可引稱為《2024 年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(修訂 )條
例》。”。 

18 刪去建議的第 19M(1)條而代以 —— 

“(1) 如有以下情況，執行當局可向區域法院申請某建築物(或

某建築物部分)的封閉令：該當局認為，該建築物(或該部

分)應予封閉，使指明人士得以在對該建築物(或該部分)的

佔用人或公眾不構成危險的情況下，執行第 2 次分部下的

職能。”。 

18 在建議的第 19M(3)條中，刪去“及 19T(1)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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